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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9 
 

苏州市吴中静脉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
 

一、项目概况 

（一）项目背景 

进入 21世纪后，苏州市城市化进程全面加快，但越来越多的

城市生活垃圾与日益恶化的环境等伴随而来，解决垃圾围城问题迫

在眉睫，但苏州市唯一的生活垃圾填埋场（七子山垃圾填埋场）已

无法承受每年近百万吨的新增垃圾带来的环境影响，政府亟需全新

的解决方案。市政府对多个国内垃圾处理的投资商进行全面考察

后，最终选择与光大国际合作推进固体废弃物处置方面的首个 BOT

项目，正式拉开了苏州市与社会资本在垃圾处理行业的合作序幕。 

（二）建设内容与规模 

苏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一、二、三期工程组成，总投资超

过 18亿元人民币，设计日处理规模为 3550吨，年焚烧生活垃圾 150

万吨，上网电量 4亿度，是目前国内已经投运的最大的生活垃圾焚

烧发电厂之一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机械炉排技术，焚烧炉、烟气

净化系统、自动控制、在线检测等关键设备均采用国际知名公司成

熟产品，烟气排放指标全面达到欧盟 2000标准，二噁英排放小于

0.1纳克毒性当量每立方米。 

项目一期工程配置 3台 350吨/天机械炉排焚烧炉，2 台 9兆瓦

/小时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，采用半干法加布袋除尘、活性炭吸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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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烟气治理技术，烟气排放执行欧盟 I号标准，日焚烧处理生活垃

圾 1000吨左右，各项生产指标在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厂中均处于领

先地位。二期工程新增日处理垃圾能力 1000吨，三期工程日处理

能力 1550吨，并预留 500吨能力。为配套焚烧厂的建设，苏州市

政府与光大国际继续采取 BOT方式，先后建成了沼气发电、危险废

弃物安全处置中心、垃圾渗滤液处置等项目。同时，在政府的主导

下，餐厨垃圾处理等其他固体废弃物处置项目也相继落户该区域

内。这些项目相互配套形成了一定的集约效应和循环效应，为苏州

城市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 

截止 2014年底，苏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累计已处理生活垃圾

761.91万吨，上网电量 19.39亿千瓦时，相当于节约标煤 111.97

万吨，减排二氧化碳 255万吨。 

（三）实施进度 

2003 年 9月，苏州市政府与光大国际签署了垃圾焚烧发电厂一

期项目 BOT合作协议，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25.5年（含建设期）。2006

年 7月，苏州垃圾焚烧发电一期项目建成并正式投运，苏州市生活

垃圾处置格局由传统的、单一的填埋处置形式，转变为“填埋为主、

焚烧为辅”的形式。 

2008 年 2月，垃圾焚烧二期项目开工建设，并于 2009 年 5月

建成投运。二期项目建成后，苏州市生活垃圾处理实现了“焚烧为

主、填埋为辅”。 

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，提高环境承载能力，更好地实现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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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建设，苏州市政府与光大国际决定在原有成功

合作的基础上，继续采用 BOT合作方式，于 2011年 9月进行焚烧

三期工程建设，并于 2013年 1月投入商业运行。至此，苏州市生

活垃圾基本实现“全焚烧、零填埋”。 

二、运作模式 

（一）各方主体 

项目合作双方分别为苏州市政府和光大国际。选择光大国际作

为合作者的考虑主要是其“中央企业、外资企业、上市公司、实业

公司”的四重身份，具备较强的项目实施能力。项目由苏州市市政

公用局代表市政府签约；光大国际方面由江苏苏能垃圾发电有限公

司（后更名光大环保能源（苏州）有限公司）签约。由苏州市市政

公用局代表市政府授权该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

和移交。 

双方签订《苏州市垃圾处理服务特许权协议》，并于 2006、2007、

2009等年度分别据其中具体条款变更事项签订补充协议。 

（二）合作机制 

项目分三期采用 BOT方式建设，其中一期工程项目特许经营期

为 25.5年（含建设期），二期工程特许经营期 23年，三期工程设

定建设期两年，并将整体项目合作期延长 3年，至 2032 年。在此

合作模式下，市政府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并建立较为完善的监管体

系，主要包括三方面： 

首先，项目所在地镇政府对产业园相关项目进行长期驻厂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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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并在厂内分别设有办公地点，对烟气、炉渣、飞灰等处置情况

进行监管；相关职能部门成立的监管中心，有专人 24小时联网监

督重要的生产数据。 

其次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所有烟气排放均已实现在线公布，

通过厂门口 60平方米的电子显示屏向公众公示；且所有环保数据

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输到环卫处监管中心、区、市环保局，实现了

政府对运行的实时监管。 

再次，政府部门每年两次委托市级以上政府环保监测机构对项

目开展定期及不定期的常规烟气检测及二噁英检测，企业每年两次

委托第三方对环境各项指标检测，确保项目运行中的环境安全。其

中，二噁英每年共检测四次，由省环境监测站检测两次，项目公司

自检两次，其它环境空气、生产废水、回用水检测频率已达到每月

两次。从检测结果来看，各项烟气排放指标长期、稳定达到欧盟 2000

标准。 

表 1苏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014年度污染物排放情况表（均值） 

 

 

 

同时，苏州市政府对项目规范运营、技术创新给予扶持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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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社会资本收益机制 

项目依靠经营净现金流收回投资、获得收益。项目收入主要有

两部分构成： 

1、垃圾处理费。双方最初约定项目基期每吨垃圾处理费为 90

元，当年垃圾处理费在基期处理费基础上，按照江苏省统计局公布

的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 CPI（累计变动 3%情况下）进行调整。后由

于住建部调整城市垃圾处理收费标准、新建项目投运办法的原因，

双方于 2006年及之后多次签订补充协议，进行调整。 

2、上网电价。上网电价部分执行有关标准，一期工程为 0.575

元/度，二、三期工程为 0.636元/度。 

项目公司除负担正常经营支出外，还需要负担苏州市部分节能

环保宣传费用。 

三、借鉴价值 

（一）实施效果 

本项目是国内较为成功实施的“静脉产业园”案例。苏州市垃

圾焚烧发电项目自 2006年建成投运以来，在实现企业自身经济效

益的同时，不忘自觉履行环保企业的各项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。项

目公司一直秉承光大国际“企业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，更应成

为环境与责任的承担者”这一核心价值观，努力构建园区化、行政

化、社区化的和谐之美，并先后获得“江苏省园林式单位”、“国家

高新技术企业”、“国家级 3A垃圾焚烧厂”、“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”

等荣誉，中央电视台对有关经验进行了介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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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解决苏州市垃圾围城困境的“破局者”，到现阶段的城市环

境顾问，十年间，光大国际成长为中国首个全方位、一站式、以环

境服务总包为出口，提供设备制造、工程建设、运营管理等服务的

合同环境服务商。光大国际的成长历程也是政府与社会资本 PPP模

式探索和实践的历程，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一项典型案例，体

现了“园区化、行政化、社区化”的和谐之美。 

（二）示范价值 

本项目实质是围绕城市垃圾处理的一个项目群。由于各个子项

内容具有较强的关联性，通过整合实施，达到了优于各子项单独实

施的规模经济效益。 

1、整合实施项目 

垃圾处理包括多个相对独立的环节，吴中静脉产业园以垃圾焚

烧发电项目为核心，将各种垃圾的集中处理，炉渣、渗滤液、飞灰

等危险废物处理等环节有效整合，形成了一体化的项目群，有效提

高了项目推进效率，同时实现了对不同项目收益的综合平衡，达到

了整体效果最优。各种废物在园区范围内均得到有效治理，生活垃

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已向园区周边的一个用户供热，形成区内资源与

外界的资源整合，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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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各子项目相互耦合关系图 

2、坚持以人为本 

积极打造花园式环境并加大环保处理设施投入，严防二次污

染，并与周边居民进行交流互动。在接受监督的同时，从当地居民

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出发进行生态修复以提高区域内的环境友好性。

园区建设以来，原有的脏乱差现象有了极大的改善，区域内的宜居

程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，体现了造福于民的宗旨。 

3、严密的项目监督体系 

项目建立了较为严格的监督制度，所在地镇政府对产业园相关

项目进行长期驻厂监管专人 24小时联网监督重要的生产数据；所

有烟气排放均已实现在线公众公示；政府实时监管，项目还引入第

三方对环境各项指标检测，确保项目运行中的环境安全，如由省环

境监测站对二噁英每年共检测四次等。 

4、各方利益统筹兼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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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本着优化废物综合利用网络，从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输

送到转化处理各个技术环节进行全过程优化，以实现经济、社会、

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，制定两个兼顾原则：从时间上，兼顾近

期和远期；在空间上，兼顾当地和周边地区，以吴中区为核心，辐

射范围至苏州大市乃至长三角地区。 


